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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0年1月23日

(2019)浙0726民初5139号
蒋家钰:本院受理原告赵中五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5139 号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62号

潘帆:本院受理原告胡敬诉被告潘帆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04 月 24 日上午 08 时
5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7263号

陈茂生、王淑琴:本院受理原告方英丽与陈茂
生、王淑琴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726民初7263号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定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 08:40 第十七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7287号

张阳军：本院受理原告严树柱诉被告张阳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由
曹德强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芮孟畅、张琳
琅组成合议庭，定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时 20

分在本院浦东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765号

朱小木:本院受理原告张生根诉被告朱小木等
3 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現巳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726民初765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0802民初5551号

徐长华：本院受理原告王桂芳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0802 民初5551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如下：被告徐长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王桂芳借款本金 10000 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5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700 元，由被告徐长
华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
制执行。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9)浙144破申6号

本院根据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
申请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作出(2019)浙 144 破申 6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亿欣达合成革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
担任浙江亿欣达合成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
亿欣达合成革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前向管理入(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括
苍路 163 号 4 楼;联系电话:15988098512:联系人:刘
雅萍律师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
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
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
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
江亿欣达合成革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
人应向浙江亿欣达合成革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组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144破申8号

本院限据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
申请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作出(2019)浙 144 破申 8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松阳县佳通竹制品厂破产
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担任松阳县
佳通竹制品厂管理人。松阳县佳通竹制品厂的债
权人应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地址:浙江
省 丽 水 市 莲 都 区 括 苍 路 163 号 4 楼; 联 系 电 话:
15988098512；联系人:刘维萍律师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行
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
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
使权利。松阳县佳通竹制品厂的债务人或财产持
有人应向松阳县佳通竹制品厂管理人清偿债务或
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组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144破申7号

本院限据松阳县政策性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的
申请在 2020 年 1 月 15 日作出(2019)浙 144 破申 7 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晟耀律师事务所担任浙江
瑞阳特钢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3 月 5 日前向管理人（地
址: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括苍路 163 号 4 楼;联系电
话:15988098512；联系人:刘维萍律师申报债权。未
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确
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
产持有人应向浙江瑞阳特钢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0 年 3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
十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组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松阳县人民法院
（2019）浙0825民初2847号

吴才土：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互众网络金融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吴才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0825 民初 284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吴才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归还浙江互
众网络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借款113435.31元及
利息（其中截止2019年6月16日的利息为57473.89
元，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至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
息按年利率24%计付）；二、驳回浙江互众网络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上
述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862 元，由浙江互众网络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负担 144 元，吴才土负担 3718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25破1号

本院根据林何平、何丽芬的申请于 2020 年 1
月 2 日裁定受理龙游沪鑫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沪鑫不锈钢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
日指定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浙江游龙律师事
务所担任管理人。沪鑫不锈钢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前，向管理人（地址：浙江省龙游县
龙洲街道荣昌路广信大楼大楼614-618 室；联系电
话：13857036798；联系人：汪律师）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已进
行的分配，不再补充分配，同时还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

本院定于2020年3月10日14时30分在龙游县
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
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 2020 年 1 月 20 日第 10 版法院公告
栏中，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2019）浙 0302 民初
10948号，被告“费小明”应为“贾小明”，特此更正。

本报 2019 年 9 月 23 日第 11 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2019）浙 0110 民初 9343
号，开庭时间应为“2020 年 3 月 30 日 14 时 00 分”，
特此更正。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与绍兴夏络纺织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与绍兴夏络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

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绍
兴夏络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夏络纺织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绍
兴夏络纺织品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夏络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2020年1月23日
公告清单如下：（截止2019年12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绍兴夏络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
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丝特朗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

浙江丝特朗纺织服装有限公司、绍兴市侨兴印染有限公司、陆国伟、绍兴第八印染有限公司 卜倩、陆伟荣、陆圳霞

债权本金余额

23000000.00

利息

8035602.21

诉讼案号/执行案号

（2017）浙06民初38号/（2017）浙06执374号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李晴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阅读习惯

的改变，现如今购买和阅读电子书的

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版权问题也

日益凸显。近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

一审审结一例贩卖盗版电子书的侵犯

著作权罪案件。

2017年6月，被告人廖某使用朋

友高某提供的域名，注册了一个名为

“Kindle阅读爱好者”的微信公众号。

之后，廖某自行架设服务器，并购买了

一套电子书推送系统。之后，廖某通

过淘宝网购买、网络下载等方式取得

电子书籍后，陆续向服务器添加，通过

公众号向会员推送电子书籍。但这些

电子书籍都没有取得著作权人许可，

廖某的行为侵犯了浙江大学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等57家出版单

位2896册图书的著作权。

据廖某交代，他在“Kindle阅读爱

好者”公众号设置了30元一年和60元

永久的两种会员制度，以收取会员费的

形式牟利。为推广公众号，廖某先后招

揽了周某等人作为客服，通过微信、淘

宝等方式销售会员账号。经查，至案

发，该公众号已有2300多个注册会员，

廖某通过销售会员账号、收取会员费获

利共计9.6万余元。

2017年 10月，杨某也开始加入

贩卖盗版电子书的行列。他在微信上

注册了“Kindle电子书同步推”“Kin-

dle电子书同步推送服务”公众号，并

将廖某提供及自行下载的未经授权许

可的电子书提供给1000多个注册会

员下载阅读。至案发，杨某共获利6

万余元。

近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作出判

决，被告人廖某等4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1年3个月至3年3个月不等，

被告人高某、周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1年6个月、1年5个月，缓刑2年。

法官说法：
被告人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

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

他人作品，传播他人作品数量达2896

册，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

著作权罪。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即指未经过著

作权人的同意。著作权人一般指作者，

也可能是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

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我国著作权法规

定，由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主持，代表法

人或非法人单位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

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非

法人单位视为作者，享有著作权。

以案说法 劳动与法

工人找他要工资，他嫌烦玩“蒸发”
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通讯员 海薇

近日，海宁市法院当庭宣判了一起拒不支付

劳动报酬案,一审判决被告人李伟（化名）犯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

万元。

58岁的被告人李伟是江苏南京人，2014年

11月，他和儿子李远（化名，另案处理）在海宁成

立了一家服饰公司，两人共同经营。李伟称，儿

子李远负责业务，自己负责管理公司内部事务。

2017年上半年以来，李伟陆续雇佣鲁某、邓某、周

某等9名工人，约定工资分两部分发放，平时支付

一部分，年底结算剩余部分。但到了2018年1月

份，公司仍没有按期限支付工人劳动报酬，共拖

欠9名工人劳动报酬共计34万余元。就在这个

时候，李伟人间“蒸发”了，他改变联系方式、关闭

手机，逃往异地。

无奈之下，工人们向相关部门投诉。2018年

1月25日，海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这家

服装公司出具了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限其在三

日内将拖欠的工资全部足额发放。但期满后，工

人们仍然没能拿到应得的劳动报酬。之后，案子

进入了海宁法院的执行程序。

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执行人员发现该企业涉

嫌犯罪，于是移送公安机关侦查。2019年4月2

日，被告人李伟在儿子李远的陪同下，前往海宁市

公安局海昌派出所投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据李伟供述，公司生意一直不错，只是那年有

六七十万元的加工费应收款一直要不回来，导致

工资发不出来，而工人们一直在问他要工资，他嫌

烦就离开了海宁并拒接电话，更换了联系方式。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伟逃避支付劳动报酬

共计34万余元，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仍

不支付，其行为均已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法治漫画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圈 套

近日，百合佳缘婚恋网站多起“杀猪盘”骗局引关

注。一名女士在该平台认识了一位“男友”，被诱导押注

赚钱，向虚拟账户转入71万余元后，男方“蒸发”。因注

册门槛低、倒卖账号情况泛滥，多名用户被诱入“网上博

彩”“投资高额回报”的陷阱。百合佳缘称，案件全部出现

在脱离平台监管的第三方社交平台上，日常监管存在难

度。网络交友需谨慎，但平台也须担责，若无法保障平台

内会员人身财产安全，这样的平台也该倒了。 李嘉

公众号上贩卖盗版电子书
“Kindle阅读爱好者”创始人被判刑


